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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案卷封面
	凌源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检查案卷

	文号（凌农  行检字〔  〕 号）

	当事人
基本情况
	☐企业☐法人☐自然人☐个体工商户☐非法人组织
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证件
	
	年龄
	

	
	单位
	


	联系电话
	

	
	住（地）址
	

	处理结果
	

	承办机构
	
	承办人
	

	登记日期
	年  月  日
	结案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归档人
	
	归档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归档号
	
	保管期限
	
	卷内页





案卷目录
	[bookmark: _Hlk160089113]序号
	文书（材料）名称
	页码
	卷内页数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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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审批表
	检查对象
基本情况
	☐企业☐法人☐自然人☐个体工商户☐非法人组织

	
	姓名／名称
	
	性别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住（地）址
	

	检查时间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月  日  时  分

	检查地点
	

	检查内容
	

	检查方式
	

	检查
依据理由
	

	执法人员
	
	

	证件号
	
	

	承办机构
意见
	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行政负责人
审批意见
	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附件
	





行政检查通知书
凌农   行检字〔   〕 号
：
根据              第    条之规定，对                情况进行检查。
我（局）定于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月  日 时 分，对你经营的进行         行政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内容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内容：
　 



2、 检查方式：
三、其他事项：为确保此次检查工作顺利进行，要求你         等人员在场配合检查，并如实提供以下资（材）料：





检查人员：

联系电话：




凌源市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[bookmark: 送达回证][bookmark: _Toc29744271]
 凌源市农业农村局
[bookmark: _Toc48815581]送达回证
	送达文书名称
	行政检查通知书

	送达文书文号
	凌农    行检字〔    〕    号

	案由
	凌源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检查

	受送达人姓名或者名称
	

	送达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

	送达地点
	

	送达方式
	直接送达

	收件人
	
收件人（签字或者盖章）：  
年  月  日

	送达单位
	农业农村局

	送达人
	
送达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行政检查记录表
凌农   行检字〔    〕  号
	检查对象
基本情况
	☐企业☐法人☐自然人☐个体工商户☐非法人组织
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证件
	
	年龄
	

	
	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
	住（地）址
	

	执法人员
	
	

	证件号
	
	

	任务来源
	☐投诉☐举报☐上级交办☐其他机关移送
☐日常巡查☐“双随机”抽查☐重点领域治理☐其他

	负责人
批准
	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检查日期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时  分

	检查内容
	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、营业场所、设备、仓库设施；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；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。

	检查处理
	☐未发现违法行为，予以记录或者结案
☐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制止的，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☐发现违法行为需要予以改正的，依法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
☐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行政处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规定办理
☐其他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复检情况
	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负责人
意见
	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附件
	





行政检查结案报告

年  月  日 时 分至  月 日 时 分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据      第      条之规定，进行行政检查，重点检查         等情况，现场检查         ，予以行政检查        。      




